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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承包商稅

1. 對於“加強越南非傳染性疾病的培訓和研究資源”項目所產生之

收入課徵外國承包商稅

2. 在越南市場流通的貨物進出口和分銷權相關之外國承包商稅

3. 支付母公司的貸款利息之外國承包商稅

4. 銷售禮品卡收入之外國承包商稅

5. 以現地進出口方式銷售貨物收入之外國承包商稅

貿易與海關

1. 對於原進口時根據投資優惠政策獲關稅豁免待遇但隨後被判定

無權豁免的“太陽能電池板支架結構”，允許企業得補交原產地

證書以追溯申請適用自由貿易協定之稅收優惠

2. 為製造加工出口貨物而進口的原材料增值稅退稅

3. 適用EVFTA之貨物原產地證明

個人所得稅

1. 產生海外房屋租賃收入的外國人須申報個人所得稅

2. 為集體個人申報個人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

1. 分租業務之企業所得稅優惠

2. 外派人員發生Covid-19相關費用之企業所得稅和個人

所得稅處理方式

增值稅

稅務總局於2020年11月16日發出第4868/TCT-CS號公文，

第123/ND-CP號法令項下有關發票、文件的若干條款提供

指引

稅務與海關新知

2020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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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對其撫養者的收入負

自我承諾責任

如果納稅人將其父母登記為受

撫養人，則必須附上符合財政

部第111/2013/TT-BTC號施行細

則第9條指引的證明文件。納稅

人須承諾其撫養人無收入或平

均每月收入不超過一百萬越南

盾，並對此負責。

（河內稅務局就撫養人登記相

關事宜於2020年11月23日發出

的第101318/CTHN-TTHT號公文）

產生海外房屋租賃收入的

外國人須申報PIT

對於在日本具有超過一億越南

盾的房屋租金年收入之外籍個

人，須按照財政部於2015年6月

15日發出的第92/2015/TT-BTC號

施行細則第8條第a點及第b點PIT

申報程序和納稅申報指引進行

PIT申報。

由於所出租的房屋位於日本，

因此無法在房屋所在地的當地

稅務機關申報越南PIT，因此，

外籍個人應向直接管理其僱傭

收入的當地稅務部門（即外籍

個人工作地或在越南執行工作

之處）提交海外房屋租金收入

的PIT申報文檔。

在此情況下，須填寫第92/2015 

/TT-BTC號施行細則附表No.01/ 

TTS。對於附表No.01/TTS中第

[32]、[33]項目，如果該外籍個

人符合稅收管理法之免稅、減

稅規定，應自行判斷並填入第

[32]項-適用稅收減免的收入和

第[33]項-PIT減免額以申報納稅。

未享有減免稅的外籍個人則無

需填報此兩項目。

關於已在國外繳納的稅金抵扣

方式，稅務機關建議外籍個人

應參照河內稅務局於2020年5月

30日發出的第16468號公文第3

節提供的指引。

（河內稅務局於2020年11月23

日關於在日本產生房屋租金收

入的發出第101326/CTHN-TTHT

號公文）

集體個人的PIT

當一家公司與一名非商業個人

簽訂了合同，而該名非商業個

人是代表工作執行團隊的代表，

同時，公司已在每次付款時預

扣10%的PIT。如果公司在提交

PIT結算申報表格05/QTT-TNCN

時無法確定工作團隊內每個人

的具體收入，則公司申報支付

給代表人的總收入，並在05-

02/BK-QTT-TNCN頁面中申報PIT

扣繳金額。

年末時，如果個人屬於需按規

定進行PIT結算申報的身份，則

應匯整完整納稅年度中收到的

所有勞動收入直接向稅務機關

申報PIT。

（河內稅務局於2020年11月13

日發出的第 99064號/CT-TTT號

公文）

個人所得稅
（P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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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租業務之CIT優惠

根據官方公文，如果實體通過分

租空置辦公室、工廠或倉庫以增

加其業務，且與增資或項目擴大

無關，那麼新增業務所產生的收

入將不屬於CIT優惠政策的適用項

目。

（稅務總局於2020年11月04發出

的第4703/TCT-CS號公文）

外派人員發生Covid-19相關

費用之CIT和PIT處理

如果外派人員的勞動合同中提到

公司將承擔住房費用，並且具備

充足的費用發票和付款憑證，則

在酒店的隔離費用（住宿費和生

活費）將被視為CIT可抵扣費用。

Covid-19檢測費視為員工福利，

如果符合第78/2014/TT-BTC號施

行細則第6條第2.30項的條件（經

第96/2015/TT-BTC號施行細則第4

條修訂），亦可在CIT扣抵。

公司為外派人員支付的隔離費用

視為外派人員的福利，因此應繳

納PIT。

（稅務總局於2020年11月26日發

出的第5032/TCT-CS號公文）

企業所得稅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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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總局於2020年11月16日發出

第4868/TCT-CS號公文對第

123/ND-CP號法令有關發票、文

件的若干規定提供進一步指引

第4868/TCT-CS號公文發佈的目的是為

了支援地方稅務部門推動第123/ND-CP

號法令之若干要點；

請透過本連結查閲德勤對第123/ND-CP

號法令撰寫的的稅務新知。

VĂN BẢN HƯỚNG DẪN VĂN BẢN HƯỚNG DẪN

增值稅（VAT）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vn/Documents/tax/vn-tax-alert-decree-123-cn-tra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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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加強越南非傳染性疾病

的培訓和研究資源”項目所產

生之收入課徵FCWT

當外國承包商透過與越南方簽訂合

同、協議或承諾，以實施“加強越

南非傳染性疾病的培訓和研究資源”

項目的部分工作並取得越南來源收

入時，該收入將落入越南FCWT的

課徵範圍。

如果外國承包商不屬於第

103/2014/TT-BTC號施行細則第8條

所列，得直接在越南應納稅款的任

一情況者，則越南方應負責在支付

款項前代外國承包商預扣稅款，及

代為申報繳納VAT和CIT。

（河內稅務局於2020年12月04日

發出的第104474/CT-TTHT號公文）

VĂN BẢN HƯỚNG DẪN

在越南市場流通的貨物進出

口和分銷權相關之FCWT

當越南公司與一家在越南無常設

機構的海外公司簽訂採購合同，

而該海外公司在越南執行貨物的

進出口和分銷權，採購貨物作為

向越南公司出口和按商業法銷售

貨物之用時，則該海外公司應屬

越南FCWT的課徵對象。

越南方根據第126/2020/ND-CP號法

令第8條第4款第n點負責代外國承

包商扣繳FCWT。

（平陽稅務局於2020年12月9日發

出的第28085/CT/TTHT號公文）

VĂN BẢN HƯỚNG DẪN

支付母公司的貸款利息之

FCWT

如果越南公司從註冊於他國的母

公司（外國承包商）獲得貸款，

則越南公司支付的任何利息將適

用越南FCWT的規定。越南公司有

責任根據第103/2014/TT-BTC號施

行細則代母公司扣繳FCWT。

如果母公司同意免收利息，則越

南公司應將豁免的利息費用在所

得稅上認列為其他收入。

（平陽稅務局於2020年12月4日發

出的第27648/ CT-TTHT號公文）

VĂN BẢN HƯỚNG DẪN
外國承包商稅
（FC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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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禮品卡收入之FCWT

當海外廠商（外國承包商）取得

在越南境內銷售禮品卡之相應收

入時，該收入將適用越南FCWT規

定。

越南公司應在向外國承包商付款

前負責扣繳FCWT。

（河內稅務局於2020年8月21日

發出的第77551/CT-TTHT號公文）

VĂN BẢN HƯỚNG DẪN

以現地進出口方式銷售貨物

收入之FCWT；

如果外國承包商在越南以現地進

出口的形式銷售貨物並賺取收入，

則該收入須適用FCWT，按1%的CIT

稅率應納稅款。在越南收貨的越

南方應負責代外國承包商進行CIT

申報及扣繳。

當外國承包商提供與貨物供應相

關的服務時，則該服務須適用越

南VAT的規定。越南方有義務代外

國承包商進行VAT扣繳。

（平陽稅務局於2020年11月30日

發出的第26877/CT-TTHT號公文）

VĂN BẢN HƯỚNG DẪN
外國承包商稅
（FC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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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許被授權實體簽訂保稅倉

庫租賃合同

根據政府於2015年1月21日頒布的第

08/2015/ND-CP號法令第85條第2款第

a點規定：“按規定，保稅倉庫租賃合

同應由保稅倉業主及貨主達成一致

意見，除非貨主亦同時為保稅倉業

主。”

因此，非為貨主的公司（即使有書

面授權）亦不得代表貨主簽訂保稅

倉庫租賃合同。

（海關總署於2020年11月05日發出

的第3235/HQHGM-GSQL號公文）

VĂN BẢN HƯỚNG DẪN

對於原進口時根據投資優惠政

策獲關稅豁免待遇但隨後被判

定無權豁免的“太陽能電池板

支架結構”，允許企業得補交

原產地證書（“C/O”）以追溯

申請適用自由貿易協定之稅收

優惠

對於已申請適用豁免關稅，但被告

知其貨物不得享受投資優惠的企業，

可在C/O有效期內補交C/O，以評估

是否可適用特定優惠關稅稅率。

（財政部於2020年12月09日發出的

第7769/TCHQ-GSQL號公文）

VĂN BẢN HƯỚNG DẪN

為製造加工出口貨物而進口的

原材料增值稅退稅

根據與外國實體簽訂的出口製造或

出口加工協議（根據VAT法第

13/2008/QH12號第5條第20款不適

用VAT），進口原材料、供應品及

部件供製造或加工出口貨物使用，

且進口時已繳納VAT，則已繳納的

VAT視為溢繳稅款並由海關按規定

予以退還。

（財政部於2020年11月24日發出的

第7434/TCHQ-TXNK號公文）

貿易與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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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加工企業（“EPE“）的

分支機構可選擇是否辦理

海關手續

成立於出口加工區、工業區或

經濟區並作為EPE附屬會計核算

之EPE分支機構，在滿足EPE與

外部區域限制的情況下，可採

用EPE機制。

因此，當EPE的分支機構交換貨

物時，可選擇是否辦理海關手

續。

（海關總署於2020年11月26日

發出的第3450/HQHCM-GSQL號

公文）

VĂN BẢN HƯỚNG DẪN

EVFTA之貨物原產地證明

1. 在EVFTA生效當日（2020年8

月）或之後從保稅倉庫進入到

國内市場的歐盟原產貨物，若

提交的原產地證明符合第

11/2020/TT-BCT號施行細則和第

38/2018/TT-BTC號施行細則規定，

則可享受優惠關稅稅率。

原產地證明包括出口商在發票、

送貨單或具有載明足夠貨物資

訊的其他商業文件（即交貨單、

預開/形式發票或裝箱單）上的

原產地自我證明。

注：運輸單據，如提單或空運

提單，不被視為其他商業文件。

VĂN BẢN HƯỚNGẪN

2. 自歐盟進口至越南的貨物的

原產地自我證明之簽字要求：

• 對於總值超過6,000歐元的貨

物：如果出口商有REX編號，

海關當局應接受無簽名的原

產地證明；但

• 對於總值不超過6,000歐元的

貨物：在原產地證明上需有

出口商的親手簽名。

VĂN BẢN HƯỚNG DẪN

3.原產地申報書中的原產國家

申報：

• 如果原產地申報書中申報歐

盟為原產地，並額外申報一

個具體的歐盟國家名稱，此

舉並不影響原產地證明的有

效性；

• 但如果原產地申報書中僅申

報一個具體的歐盟國家名稱，

越南當地海關應根據規定拒

絕接受該原產地證明並通知

海關總署，以通知歐盟主管

當局。

（財政部於2020年12月08日發

出的第7735/TCHQ-GSQL號公文）

貿易與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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